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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陳靜慈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66　分機：7412
傳真：(02)8590-7087
電子郵件：MDCHINTC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13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1316716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21000000I_1131671660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LGBT+民眾醫療照護參考指引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副本抄送本部口腔健康司、中醫藥師、護理及健康照護司

及心理健康司，請將旨揭指引轉知權管醫事人員全國聯合

會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劑生
全國公會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事
檢驗生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
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
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驗光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驗光生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部口腔健康司、本部中醫藥司、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本部心理健康司、本
部綜合規劃司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